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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71/2021_2022_2007_E5_B9_

B4_E6_8A_A5_c27_271291.htm 进口物资减免税的范围为：由

外国政府、国际组织直接无偿赠送的物资或由其提供无偿赠

款，由我国受赠单位按照协定或协议规定用途自行采购进口

的物资；外国地方政府或民间组织受外国政府委托无偿赠送

的进口物资；国际组织成员受国际组织委托无偿赠送进口的

物资；我国履行国际条约规定减免税进口的物资。 进口物资

减免税的审批由受赠单位或项目执行单位向其所在地直属海

关申请办理，经所在地直属海关审批。受赠单位或项目执行

单位多个且跨省的，由主管部委向海关总署申请办理。经海

关总署审批后，通知有关直属海关和进口地海关执行。 进口

物资减免税的办理程序强调：受赠单位或项目执行单位应于

首批物资进口前提交赠送函或含有减免税条款的协议、协定

、国际条约的复印件备案。外国地方政府或民间组织受外国

政府委托无偿赠送进口物资，受赠单位或项目执行单位应提

交外国政府的委托书，或外国驻我国大使馆的证明函；国际

组织成员受国际组织委托无偿赠送进口的物资，受赠单位或

项目执行单位应提交国际组织的委托书，或国际组织驻中国

代表处的证明函；另外还应同时提交《外国政府、国际组织

无偿赠送及我国履行国际条约进口物资证明》和进口物资清

单，经审核无误后出具《进口货物征免证明》，进口地海关

凭以减免税验放。 减免税进口物资属海关监管货物，未经批

准不得擅自转让、出售或移作他用，违者将按海关法及有关

规定处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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